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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8日以电话及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4月21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A栋803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形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小冈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

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工作报告需提请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799.04万元，同比增长 33.38%，实现营业利

润 1543.41万元，同比增长 153.78%，利润总额 3405.24万元，同比增长 110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6.17万元，同比增长 677.63%。本议案需提交

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



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见 2016 年 4

月 23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

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同意3 票，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061,735.61元，期初未分配利润161,978,513.84元，期

末未分配的利润为133,921,384.43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本公积金为

1,931,907,256.84元。 

在综合考虑公司盈利前景、资产状况及市场环境的前提下，现提出 2015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18,171,05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30,908,552.6元。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

规划》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合法、合规。 

5．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同

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

能有效执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到位，保证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及监

督作用。2015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

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6．审议并通过《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表决

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 2016年 4月 23日《证券时报》。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201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对公司该关联交易无异议。 

 8.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公司租赁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

年广场A栋801、802、803、804室的房屋租期已满，因经营需要，公司拟继续向

奥欣投资租赁上述物业，上述物业已由公司完成装修，建筑面积合计为1187.87

平方米。租期两年，自2016年3月7日至2018年3月6日,平均价格为月租金131.05

元/平方米。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加

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原则，未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权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4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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